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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83_95_E2_80_9C_E4_c29_141429.htm 一、动机与论点 我

有幸参加了正在上海举行的“2003中国国际电子政务技术与

应用大会”，很欣喜地看到“电子政务年”我国在电子政务

上的积极探索和兴旺景象，我听到了不少精彩的报告，看到

了不少优秀的产品。一些厂商的报告更是高屋建瓴地介绍了

其电子政务思路，旁征博引，最终落实在产品服务和技术支

持上，令我赞叹其立意之高、社会责任感之强。到底是国家

级的盛会！到底是“国家级”选手！这种厂家想不成功也难

。 相比之下，使我感到有些遗憾的是，政府的声音、标准化

的声音相对来说太微弱。也不是没有声音，政府部门从上到

下，对信息化的支持态度是明朗的，也肯定在各地的“电子

政务”工程中起了很大的协调和推动作用，要不然不会有这

么多的产品和研究成果。但是，在一个以“政务”为主题背

景的最高级别的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政府仅仅以客户和

、支持者和推广者的身份出现，显然是不够的。我以为，政

府应该是制定、改进标准、监督标准实施的主体，而不是标

准的被动接收者和旁观者。 说到这里，有必要插一段话，介

绍一下我自己的相关经历，可能会让我写这篇小文的动机更

明确些，不至于像矫情的“无病呻吟”。 我从1996年到1999

年几年期间在一所军校的研究所工作，有幸参与了广东省公

安指挥中心、肇庆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等多个信息系统建设项

目，我负责的是信息处理系统和信息集成。我们的信息集成

在“百城联网”和“网上追逃”等工作之前，以当时的技术



条件来说是先进的、实用的，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效益。这

些项目是否对公安的其它信息化建设项目产生多大的影响不

敢说，但应该是最早进行一定规模信息集成的。退一步，我

至少可以毫不脸红地说，我见证和体验了一段时间的公安信

息建设。 我那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工程师，我的系统分析

员资格在本单位、甚至在军队都鲜为人知。我只是以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加上一种朴实的为客户服务的想法做好一

份工作。倒是公安的同志们十分的赏识，可惜人在行伍，身

不由己，我不可能进入公安队伍。但是我的“公安情结”从

此种下，在为生计颠沛流离的同时，我经常反思：如果我再

回头来做项目，我应该怎么做；公安信息化有哪些进展？最

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推而广之，我也同时特别关注公共应

急类的项目建设，如针对SARS的信息报送系统。感谢一些与

我一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系统分析员们，他们的无私工作使得

中国的系统分析员开始成为一个群体，我们的声音也越来越

大。 也许我有点喜欢危言耸听、推点及面。我的中心观点是

：中国的电子政务建设缺乏应用层的行业标准和领域标准；

建立应用层的标准，应该成为电子政务建设中标准化组织和

各行业/部门信息化领导部门的主要职则。 二、应用标准化的

必要性 我的这一论调，可能会让很多的人叫屈：我们不是没

有标准，我们的标准太多了。但是，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我

国的电子政务信息标准只是一个标准框架，还没有形成一个

反映电子政务内容的应用层面的标准集。纵向看，仅涉及底

层和顶层：有“元标准”和数据项目标准（如各种编码标准

、产品标准），但缺失了反映行业或领域应用的“内容标准

”。打个通俗比方，XML和“元标准”是语法规则，应用层



标准就是规定各种语境的“专业词典”，没有了专业词典，

文章是难懂的。 为什么需要应用标准？我还拿公共应急类系

统“说事”。在对SARS的反思中，大家一致承认，“组织指

挥不统一，信息渠道不流畅，应急准备不充分”，是造成巨

大损失的主要原因（温家宝总理语）。这次电子政务大会上

，一位厂商朋友的话更是说到痛处：我们对SARS的胜利，是

行政力量的胜利，而不是信息力量的胜利；事实上，信息的

力量可以说是“惨败”。（关于SARS及应急类系统建设的思

考，我曾在其它文章里阐述。） 那么，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应

用级的标准，来规范疾病控制相关的研究体系（病毒研究、

遗传学研究、传染病学研究等、药物研究）、执行体系（医

院、基层疾控单位、社区）和后勤体系等相关体系之间的信

息交换？有标准和没有标准的区别在于：标准化系统的集成

，可以形成一个有智能的信息传输体系--利用这个体系，指

挥者可以根据病情/疫情、研究进展和控制措施的阶段性要求

来调整信息传输、获取信息。简单地说，疫情初期、中期、

后期，整个指挥系统中的信息流转方式和内容是动态的、可

调整的，--要达到这种目标，不需要统一推广某IT厂商的应

用产品，甚至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技术架构，唯一要求是医疗

、疾控、研究各系统遵守关于“SARS”的同一个领域标准。 

公安系统的信息化中也是一样。做过公安应用系统的人，都

知道公安信息“五要素”，利用“五要素”可以理顺主要的

公安业务。我在六七年前就开始实现了一定范围的信息集成

，但是至今还没有见到过关于“五要素”应用级的流程和信

息交换标准。如果有了标准，各级公安机关就可以实现条块

之间的信息交换，替换以往在指挥中心运行多个信息系统来



进行统一指挥的方式。甚至可以根据需要把指挥调度权和知

情权在不同的机构中动态配给，真正实现网络化的协同和虚

拟指挥，而不仅仅是把各相关系统的指挥人员进行行政的集

中。--要达到这一目标，也不需要推广新的产品和技术，只

需要一个标准，以及一些基于标准的集成工作。 这次大会推

介了一个“社会联动应急系统”产品，据说借鉴了美国“911

”后应急指挥系统建设的一些经验和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

从技术提供商的角度来看，应用产品应该是个好的产品，否

则也不会获得在多个城市试点的机会；但从需求角度看，我

认为，对于信息条块林立、同时对协同要求极高的状况，各

级公安应用部门迫切需要的应该是应用的整合和信息的集成

，而不是新一轮的产品推广。 “急用先上”是国家标准化组

织提出来的标准建设原则。那么我认为至少在我所关注的疾

病控制和应急指挥领域，是时候推出一个标准了！仅有“元

标准”是不够的！ 也许，在一些人看来，SARS过后谈“标准

化”是“马后炮”。不！确切地说是亡羊补牢。从公共媒体

上得知，SARS过后，国家和地方卫生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进行研究（当然也包括信息网络方面的改善），相关的研究

部门已经展开了一场资源争夺大战。应急指挥方面，由于预

见到我国将要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世界舞台，许多大城市开

始了应急指挥系统的建设。重视信息化建设固然是好事，但

盲目、多头地重复建设，不加强信息交换标准化的力度，这

股热潮只会导致一轮新的信息割据大战！启动“电子政务”

的初衷是为了公开政务、联结政企政民政政，而不仅仅是把

一群小小的“信息孤岛”变成一个个规模较大的“信息山头

”。 我作一个保守的推断：如果国家标准化组织能会同有关



业务领导部门充分作为，推出一系列领域标准，在“急用”

的领域推出一系列领域标准，不仅能节省一半以上的社会成

本，而且将使得电子政务的软件建设更加“可视”、可控、

实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